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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屆觀塘區議會屬下  

房屋事務委員會  

第二十次會議記錄  

 

 

日  期： 20 15年 1月 22日 (星期四 )  

時  間：下午 2時 30分  

地  點：九龍觀塘觀塘道 39 2號創紀之城 6期 20樓 05 -0 7室  

    觀塘民政事務處會議室  

 

出席者：  

 

柯創盛議員 ,  M H  (主席 )  

陳國華議員 ,  M H 

陳汶堅議員  

陳華裕議員 ,  M H 

張琪騰議員  

馮美雲議員 ,  M H 

何啟明議員  

洪錦鉉議員  

簡銘東議員  

黎樹濠議員 ,  BBS ,  M H ,  J P  

姚柏良議員  

蔡澤鴻議員  

黃 風議員 ,  M H 

徐海山議員  

蘇冠聰議員  

施能熊議員  

符碧珍議員  (副主席 )  

劉定安議員  

麥富寧議員 ,  M H 

顏汶羽議員  

蘇麗珍議員 ,  M H ,  J P  

謝淑珍議員  

黃啟明議員  

馬軼超議員  

潘進源議員 ,  M H 

陳俊傑議員  

黃春平議員  

林亨利議員 ,  M H 

陳耀雄議員  

譚肇卓議員  

郭必錚議員 ,  M H 

馮錦源議員  

 

增選委員  

 

 

張培剛先生  

張姚彬先生  

許有為先生  

謝偉年先生  

 

出席會議的政府部門代表  

 

  

余嘉敏女士  觀塘民政事務助理專員    

李賢斌先生  觀塘民政事務處高級行政主任 (區議會 )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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郭偉勳先生  民政事務總署助理署長 (4 )  )  議項 I I  

黃文忠先生  民政事務總署高級政務主任 (4 )  )  

   

黃夢雲先生  房屋署總建築師 (2 )  )  議項 I I I  議項 I I I  

利家輝先生  房屋署高級建築師 ( 7 )  )  

馮燕萍女士  房屋署建築師 (5 7 )  )  

黃家連女士  房屋署土木工程師 ( 3 4 )  )  

謝日佳先生  房屋署規劃師 (1 9 )  )  

    

林兒慧女士  房屋署高級建築師 ( 3 0 )  )  議項 IV  

朱永聰先生  房屋署建築師 (6 5 )  )  

韓家燿先生  房屋署建築師 (7 8 )  )  

    

莫國禧先生  房屋署高級房屋事務經理 /東九龍 ( 1 )  )  議項 V 

 

秘書  

 

劉雪妍女士  觀塘民政事務處行政主任 (區議會 )3  

 

缺席者：  

 

呂東孩議員  梁志玲女士  

 

 

開會辭  

 

 主席歡迎各與會人士出席第四屆觀塘區議會屬下房屋事務委員會第 二

十次會議。  

 

 

I .  通過上次會議記錄  

 

2 .  委員沒有提出意見或修訂，通過會議記錄。  

 

 

I I .  《建築物管理條例》 (第 34 4章 )檢討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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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觀塘區議會房屋事務委員會文件第 1 /2 01 5號 )  

 

3 .  民政事務總署 (下稱「民政署」 )代表向委員介紹文件。  

 

4 .  多名委員表示支持署方 檢討《建築物管理條例》 (第 34 4章 ) (下稱「條

例」 )，並提出不同的查詢和意見：  

 

4 . 1  有委員贊成署方建議，將涉及通過大型維修工程的法團會議的法

定人數提高至業主總人數的百分之二十，認為可令更多業主參與

法團會議。但有委員認為百分之二十的門檻過高，向署方建議將

相關標準修改為業主總人數的百分之十五。另有委員表示，署方

所提出的建議未能適用於所有類型的屋苑，因不同規模的屋苑召

開業主大會時，會遇上不同的困難。委員認同署方提出檢討「條

例」的良好動機，期望署方尋求不同的方法支援業主立案法團的

工作。委員亦建議署方成立基金資助法團進行大型維修工程，從

而鼓勵業主出席法團會議，積極參與所居大廈的維修保養工作。 

 

4 . 2    就署方建議把通過決議所需投票份數提高至佔會議投票份數的

百分之七十五，委員認為應以參與會議的多數人所作決定為準。

另有委員請署方考慮把相關標準從百分之五十提高至六十五。  

 

4 . 3  有委員向署方查詢，對於上述兩項修訂方案： ( i )將法團會議的法

定人數提高至業主總人數的百分之二十及 ( i i )將通過決議所需的

投票份數提高至佔會議投票份數的百分之七十五；法團是否可按

其屋苑的實際情況自行決定選用兩項準則中的其中一項。  

 

4 . 4   就署方有關收集和核實委任代表文書的建議，有委員認為署方可

加強相關措施的力度，如收集及核實委任人的身份證副本。另有

委員支持署方建議在法團會議舉行至少 2 4 小時前，在大廈顯眼

處展示送交了委任代表文書的單位清單的做法。  

 

4 . 5   多名委員表示，法團進行大型維修工程經常面對「圍標」的情況。

有委員認為，署方應增加相關市場的透明度，建議署方可向相關

部 門 和 政 府 機 構 收 集 各 屋 苑 的 維 修 工 程 資 料 (如 工 程 類 別 及 價

錢 )，設立資料庫供其他法團參考。另有委員表示部分法團欠缺

相關知識，建議署方加強協助法團的工作，如派職員參與法團會

議，提供專業意見供法團參考。有委員亦建議，署方應訂明當維

修工程開支超出一個特定的數額時，法團必須召開業主大會就相

關工程諮詢業主的意見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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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. 6   根據現行規定，當工程金額超出指定上限，法團便需準備指定數

量的招標書。委員認為相關工程價格上限已經過時，期望署方檢

討有關標準。  

 

4 . 7   有委員建議政府賦權民政處職員，可在出席法團會議時仲裁爭議

事項。  

 

4 . 8   委員表示參與法團工作的業主屬義務性質，期望署方透過是次檢

討改善「條例」，提供更廣泛的服務以支援法團的運作。  

 

5 .  署方感謝委員就議題提供不同的意見和建議，並回覆委員如下：  

 

 

 5 . 1   就委員有關核實委任代表文書的意見，諮詢文件建議在大廈顯眼

處展示送交了委任代表文書的單位清單，目的在於提高透明度。

如相關單位業主發現自己未有委任代表，但其單位被列入上述清

單內，業主可親自出席相關法團會議。在此情況下，其委任代表

文書便會作廢。即使業主未能出席會議，該業主亦可就偽造的委

任代表文書作出投訴。署方亦表示會加強公眾教育，令業主對委

任代表文書有更深入的認識。  

 

 5 . 2   「條例」並沒有賦予民政處職員仲裁的權力，民政處職員亦不是

法律專業人士，他們不會也不應就「條例」的條文或其他法律文

件 (例如公契 )，作出詮釋或決定。署方將推出新的支援服務，透

過與專業的調解機構合作，為法團提供免費的專業調解服務。署

方會繼續以不偏不倚的態度處理法團的查詢，以支援法團的運

作。  

 

 5 . 3  署方認同委員的相關意見，認為把法團會議的門檻定得太高，會

妨礙法團的運作。就委員問及文件中兩項修訂方案的實行細節，

即 ( i )將法團會議的法定人數提高至業主總人數的百分 之二十及

( i i )將通過決議所需的投票份數提高至佔會議投票份數的百分之

七十五，署方將視乎諮詢結果，在兩項方案中選取其中一項。  

 

 5 . 4   署方表示需多管齊下，方能解決「圍標」的問題。除教育公眾外，

署方亦提供「顧問易」大廈維修專業諮詢服務計劃，以協助合資

格的法團，解決招標過程中所面對的困難。署方表示，是次檢討



 5 

的目的在於提高招標過程的透明度，加強業主參與，從而與其他

措施一併發揮作用，逐步解決「圍標」問題。  

 

 5 . 5  署方理解參與法團工作的業主屬義務性質，除上述提及的支援計

劃外，署方亦與不同專業團體合作，提供訓練課程、法律諮詢及

調解等服務，提高法團管理大廈的能力。  

 

6 .  主席感謝委員就是次檢討提供意見，並表示委員亦可於 20 1 5 年 2 月 2

日前向署方提交書面意見。主席期望署方透過是次檢討能適切地協助法團解

決有關運作上的困難。  

 

7 .  委員備悉有關文件。  

 

 

I I I .  彩福邨第三期公共房屋及彩榮路體育館發展計劃  

  (觀塘區議會房屋事務委員會文件第 2 /2 01 5號 )  

 

8 .   房屋署代表向委員介紹文件。  

 

9 .  兩名委員支持署方的方案，並表示計劃一方面可提供更多房屋單位以回

應社會對居住房屋的訴求，同時亦可完善地區的配套設施。委員表示此綜合

發展模式值得作其他房屋發展計劃借鏡。鑑於計劃將包括興建濕貨街市，有

委員提醒署方注意濕貨街市的設計，以保持附近環境清潔衞生。  

 

10. 署方回覆委員的意見，表示將與相關政府部門配合，盡力同步完成計劃

內公共房屋單位、體育館及濕貨街市工程。就委員有關濕貨街市的意見，由

於街市位於平台內，並設有冷氣系統，署方相信街市對附近環境未有太大的

影響，但署方亦會注意街市的衞生問題。  

 

11. 主席感謝本會的委員，特別是當區議員，致力與署方溝通反映地區的意

見。主席期望署方同步完成房屋單位、體育館及濕貨街市工程。  

 

1 2 .  委員備悉有關文件。  

 

 

I V .   房屋署公共房屋工程進展報告               

  (觀塘區議會房屋事務委員會文件第 3 /2 01 5號 )  

 

1 3 .  房屋署代表向委員介紹文件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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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4 .  就油麗邨第七期工程，由於油塘道路面較為狹窄，委員請署方注意道路

安全。委員亦關注地盤圍欄旁有貨櫃重疊放置的安全問題，並查詢署方會否

在農曆新年期間停止安排地基工程，防止噪音。  

 

1 5 .  署方回覆表示，將責成承建商注意地盤出入口及相關道路的安全，及地

盤周邊的行人安全問題，另外，承建商將於農曆新年公眾假期放假，期間暫

停地基工程，不會發出噪音。  

 

[會後補註：房屋署補充解釋地盤內重疊放置貨櫃的設計及焊接工程細部均

經過工程師核實結構安全，確保其穩固及不會影響行人安全。此外，房屋署

已向承建商轉達委員的關注，並要求承建商確保地盤周邊環境及行人的安

全。 ]   

 

1 6 .  主席請署方備悉委員的意見，並注意地盤的滅蚊情況。  

 

1 7 .  委員備悉有關文件。  

 

 

V .  關注公共房屋舊鐵閘的更換安排            

 (觀塘區議會房屋事務委員會文件第 5 /2 01 5號 )  

 

1 8 .  委員介紹文件。  

 

1 9 .  對於委員在文件內的意見和建議，房屋署代表回覆如下：  

 

 1 9 .1  更換鐵閘的時間表：為確保資源運用得當，署方將於 2 01 5 / 1 6年

起分階段為全港合資格的公共屋邨 (東九龍有十四條合資格的公

共屋邨 )安排更換舊式鐵閘，並優先處理長者戶及殘疾住戶。  

 

 1 9 .2  有關提供多款新鐵閘樣本的意見：考慮到成本效益及統一外觀，

署方只會提供一款新鐵閘。  

 

 1 9 .3  由於和諧式及非標準式設計的公屋單位鐵閘狀況大多良好，加上

考慮到財政及環保因素，署方暫未有計劃為相關單位安排更換鐵

閘。  

 

 1 9 .4  對於自資裝設鐵閘的公屋單位，署方將按 情況提供免費維修服

務，但沒有計劃為其作出補償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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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0 .  委員建議署方考慮公共屋邨的樓齡、鐵閘的安全及對居民的影響等各方

面的因素，分階段安排更換舊式鐵閘。另有委員查詢東九龍十四條合資格公

共屋邨的詳細資料，並表示署方應為在 20 03至 20 09年期間落成的公共屋邨提

供新鐵閘。委員期望署方提供更多資訊予地區參考。  

 

2 1 .  主席請署方靈活安排更換鐵閘的工作，並以住戶安全作優先考慮因素。 

 

2 2 .  委員備悉有關文件。  

 

[會後補註：房屋署就議題提供補充資料包括 ─  

  

( i )  東九龍十四條計劃更換舊鐵閘的公共屋邨包括：啟業邨、樂華南邨、樂

華北邨、坪石邨、秀茂坪邨、順利邨、順安邨、順天邨、翠屏南邨、和樂邨、

彩霞邨 *、興田邨 *、德田邨 *，以及翠屏北邨 *  (*代表租者置其屋計劃的屋

邨 )。  

 

( i i )  香港房屋委員會在 20 14年 11月通過由 20 15 /1 6年起，分五年更換轄下出

租公屋及租者置其屋計劃下未出售單位的無掩板舊式摺閘，長者戶及殘疾住

戶優先處理，但不包括大部分和諧式及部分非標準式設計公屋內設置的風琴

式摺閘，因這類摺閘的狀況仍然良好。租者置其屋的已售出單位，因其租戶

身分已轉為業主，房屋署不會為這些單位的鐵閘進行維修或更換工程。新閘

設計大致上與現時房屋署替住戶更換新閘的款式相同，為加强保安及使用效

能，房屋署會優化有關設計，務求令其更能達致保安及實用效果。 ]  

 

 

V I .  房屋事務委員會財政報告                 

(觀塘區議會房屋事務委員會文件第 4 /2 01 5號 )  

 

2 3 .  秘書介紹文件。  

 

2 4 .  委員備悉文件。  

 

 

V I I .  其他事項  

 

2 5 .  本會轄下工作計劃小組主席向委員報告 20 14 /1 5 年度與公共房屋有關的

活動詳情。委員備悉有關安排。  

2 6 .  主席表示，本委員會於第十九次會議上議決安排跨政府部門會議，讓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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委員及相關地區人士藉此了解安達臣道公共房屋發展計劃的詳情。該跨部門

會議已於 20 1 4 年 1 2 月 1 6 日舉行。秘書處已向各委員發送相關會議摘要。

鑑於是次會議討論計劃內不同範疇的資訊，秘書處亦已轉交相關會議摘要予

觀塘區議會屬下的相關委員會主席參考及跟進。請各委員備悉有關安排。  

 

2 7 .  主席表示，房屋署早前更新了觀塘公共房屋工程的職員聯絡名單，秘書

處已在 20 15 年 1 月 19 日將新名單經電郵發送予各委員參閱，請各委員備悉。 

 

2 8 .  鑑於委員關注政府出售新居屋的安排，主席表示本委員會將於 2 015 年

2 月參觀香港房屋委員會客務中心，藉機與部門交流意見，有興趣出席的委

員請與秘書處聯絡。  

 

 

V I I I .  下次會議日期  

 

2 9 .  會議於下午 4時 1 5分結束。  

 

3 0 .  下次會議將於 20 15年 3月 1 7日舉行。  

 

 

本會議記錄於 20 15 年 3 月 17 日獲得通過。  

 

 

觀塘區議會秘書處  

2 0 15 年 3 月       


